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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西藏药业”）的委托，担任西藏药业 2017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西藏药业本次

发行的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声明和释义 

一、本所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对西藏药业本次发行的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

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本所仅就与西藏药业本次发行的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

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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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验资等法律专业之外的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或其他业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

格。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西藏药业如下保证：西藏药业向本所提供的全部资

料、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提供的文件上所有

的签名、印鉴都是真实的，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

意见。 

本所律师已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所涉及实施情况的有关事

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西藏药业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明确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应具有如下表格

最右边一列所列示的含义： 

发行人、西藏药业、

公司 
指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哲管理 指 
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康哲医药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康哲药业 指 

康哲药业控股有限公司，一家依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并

且其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

代码为00867 

深圳康哲 指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国金香港 指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混沌道然 指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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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2017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部分、正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发行已经公司内部机构审议批准 

1. 本次发行已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公司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

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1）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限售

期安排、募集资金的数量和用途、上市地点、未分配利润安排、本次发行决议有效

期限、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股份认购协议的签订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等事项作出了决议。 

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上述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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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对《西藏诺迪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情况

作了修订。 

（3）2016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6年 4月 12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4）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2017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议召开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7年 3月 22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关于召

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6）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发行价格的修改已依照法定程序获得 2016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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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等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016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的议

案》。 

2016年 5月 20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2016 年 6 月 6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3. 本次发行数量的修改已依照法定程序获得 2016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等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016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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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6年 8月 20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4. 本次发行数量的第二次修改已依照法定程序获得 2017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等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017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2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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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5.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

行价格及定价依据、限售期安排、募集资金的数量及用途、上市地点、未分配利润

安排、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股份认购协议的签订以及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会议决议的

内容合法有效。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本次

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以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订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

相关议案，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涉及关

联交易以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订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相关

议案，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涉及关

联交易以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签订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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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就延长本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进行了

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6.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

范围内最终决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日期等具体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制作、修改、补充、签

署、报送、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

协议、上市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3）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有新的政策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

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4）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本

次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具体安排和调整； 

（5）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6）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改、公司注册

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 

经核查，本所认为，公司上述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内部有权机构的审议批准。 

（二）本次发行已经监管部门核准 

2017 年 1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7]60 号”《关于核准西藏诺迪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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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

准。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与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卫东、屈向军、张勇和混沌道然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西藏

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西藏诺迪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西藏诺迪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的

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为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

卫东、屈向军、张勇和混沌道然。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 康哲管理 

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核查，康哲管理成立于 2000 年

2 月 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152687481，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陈洪兵，住所为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218 室），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公

关关系服务、企业策划设计、市场调查（不含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康哲药业于 2017 年 4 月 3 日公告的《2016 年度报告》，康哲管理股权结构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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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金香港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等资料： 

国金香港曾用名为粤海证券有限公司，于 1987 年 2 月 20 日在香港设立注册。

2013 年 12 月 6 日，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粤海证券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541 号），核准粤海证券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国金香港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金为Beston Vantage Fund II–Scorpio Fund SP，

资金来源于 Treasure Sea limited，林刚持有 Treasure Sea limited100%的股权。 

3. 根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等工商信息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站核查，混沌道然的注册资本为 7,700 万元，其中，上海混沌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54.55%，葛卫东持股 40.26%，王歆持股 3.90%，葛贵兰持股 1.3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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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葛卫东 18,773.69 78.88% 

2 王萍 3,168.57 13.31% 

3 葛安喆 1000.00 4.20% 

4 葛贵兰 306.00 1.29% 

5 林民勇 200.00 0.84% 

6 潘辉 118.00 0.50% 

7 张健 99.46 0.42% 

8 胡银妹 84.30 0.35% 

9 王歆 50.00 0.21% 

 合计 23,800 100% 

4. 葛卫东，男，身份证号 520103********3619，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

道********，葛卫东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葛卫东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5. 屈向军，男，身份证号 420106********5357，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路********，

屈向军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屈向军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重庆麒厚西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西

安保德信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6. 张勇，男，身份证号 310103********3211，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

张勇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勇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上海建信康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上海醴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艾美晶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匡福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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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执行董事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发行对象本次认购资金为自有合法资金，

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涉及产品；本次认购为真实出资，不存在代持、信托或

任何类似安排。 

其中康哲管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管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需履

行登记备案手续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其管理人。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核查，混沌道然已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完成了私募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00691。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未超过十名，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境外战略

投资者，不存在需经国务院相关部门事先批准的情形；发行对象具备作为本次发行

对象的主体资格，并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对象

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三、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价格和条件已由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并

由相关协议约定，不涉及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 

（一）股份认购协议 

2016 年 2 月 25 日，发行人分别与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卫东、屈向军、张勇

和混沌道然签署了的附生效条件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 

2016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分别与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卫东、屈向军、张勇

和混沌道然签署了的附生效条件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6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分别与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卫东、屈向军、张勇

和混沌道然签署了的附生效条件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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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分别与康哲管理、国金香港、葛卫东、屈向军、张勇

和混沌道然签署了的附生效条件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签署上述股份认购协议的形式及内容均合法、有效。 

（二）发行价格与数量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议案，确定了本次发行

的价格与数量。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议案，修改了本次发行的

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6 年 3 月 1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39.12 元/股的百分之九十，即 35.21 元/股。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若发行价格

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将在认购总金额不变的前

提下对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若发行价格高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仍为 35.21 元/股。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发布了《西

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

登记日为 2016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2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6

年 6 月 2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90 元（含税），经除权、除息处理

后，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35.02 元/股。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议案，修改了本次发行的数量。

本次调整后，本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38,813,672 股（含 38,813,672 股）。 

2017 年 1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7]60 号《关于核准西藏诺迪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813,67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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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议案，修改了本次发行的数

量。本次调整后，本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35,448,943 股（含 35,448,943 股）。 

截至 2017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为 36.4748

元/股，高于 35.02 元/股，因此发行价格调整为 36.48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在

募集资金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相应调整为 34,030,205 股。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批复内容；本次发行

股票的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的规定。 

（三）验资 

2017 年 4 月 27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瑞

华验字[2017]48440002 号），根据该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止，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34,030,205 股，发行价格为 36.48 元/股。发行人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1,421,878.4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等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5,421,878.40 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34,030,205.00 元，

资本公积人民币 1,191,391,673.40 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

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

发行过程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发行已完成现阶段应完成的全部工作，尚需履行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份登记、

上市等事项，该等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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